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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吳東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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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真：08-7326195

電子信箱：a00197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里港鄉土庫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給字第10700784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解釋令(2089465_10700784500_1_2089465_107007845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」第4條之1第1項規定之解釋

令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7年1月4日臺教人（四）字第1060187340C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條例因年金改革因素，增列「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

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，且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三十

日退休生效者」為特殊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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